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18-033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在 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的基础上，预计公司 2018 年日常性

关联交易发生情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间的交

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

认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李春第、李世光回避了本次表决。该议案以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

过。独立董事对本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和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公司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年实际发生金额（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北京昕华夏国际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88,679.24 

承租关联人资产 李世光 180,000.00 

承租关联人资产 李智弟 420,000.00 

承租关联人资产 朱凤芹 366,000.00 

向关联人借款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7,158,700.00 

向关联人借款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1,837,290.00 

2016年12月，本公司分别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创

投”）和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国发”）签订借款合同，

将应支付的股利17,158,700.00元和1,837,290.00元转为对本公司的借款本金，借

款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止。经与深创投和苏国发协商，公司于

2018年2月归还上述借款。 

（三）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发生金额（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北京昕华夏国际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88,679.24 

承租关联人资产 北京昕华夏国际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380,000.00 

承租关联人资产 李世光 180,000.00 

承租关联人资产 朱凤芹 420,000.00 

归还关联人借款及

利息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8,029,504.06 

归还关联人借款及

利息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1,930,532.38 



 

 

公司已于2018年2月归还深创投和苏国发的借款本金。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自然人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李世光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长

李春第之女婿 

李智弟 公司董事长李春第之弟 

朱凤芹 公司董事长李春第之配偶 

 

（二）北京昕华夏国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华夏”）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71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 年 3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邢微微；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其中

实物出资为 1200.0 万元；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公司原持有昕华夏 95%股权，2010年 2月公司将持有的 95%股权转让给邢微微，

目前，昕华夏为公司提供了抵押担保。 

（三）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420224.95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9 年 08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受托管理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

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2、关联关系 

深创投持有公司 9.11%股份。 

（四）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 年 1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张希凌  

经营范围：创业企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苏国发持有公司 0.98%股份。 

三、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

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本

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



 

 

和服务。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比市场价为准。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并且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是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基于经营管理需要所开展的正常业务往来，以市场价格作为

交易的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以及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

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